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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忘事项：关于重庆佳辰达蔡家项目、重庆佳兆业璧山碧水南庭项目增派1名现场监管人员事宜
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重庆佳辰达蔡家项目增派1名现场监管人员事宜，针对您2021年08月25日提出的疑问，以及2021年08月25日与您沟通的情况，针对合同签订背景以及监管费用及支付方案等重要信息进行记录备忘，备忘记录如下：
（一）增派现场监管人员协议条款约定内容
根据编号为2020Z3627-投后 002-补充 001的《光信•光坤•鸿佳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之投后监管服务协议之补充协议》第1条5.1.1项约定：“若《投后监管服务协议1》及本协议项下项目需要增派现场监管人员，需经甲、乙双方确认后，可进行人员派驻。”
各方同意增派1名现场监管人员。
（2） 增派现场监管人员起止时点约定
介于近期重庆佳兆业璧山碧水南庭项目近期开始存在大量的紧急退房款事宜，且与项目公司沟通后该事宜短期内不会结束，退款会持续批量进行；及重庆佳辰达蔡家项目预计9月将开盘的情况，增派1名驻场人员自2021年8月30日起至《投后监管服务协议1》项下监管服务结束之日（含当日）止。
（三）监管服务费来源条款约定内容
根据编号2020Z3627-投后 002-补充 001的《光信•光坤•鸿佳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之投后监管服务协议之补充协议》第1条5.1.1项约定：“若《投后监管服务协议1》及本协议项下项目需要增派现场监管人员。需经甲、乙，双方确认后。可进行人员派驻，增派人员费用为【40，000】元/月（大写∶ 每月人民币肆万元整），增派人员服务期限不足三个月按照三个月计算收费。”
（四）监管期限与支付方式条款内容
根据编号为2020Z3627-投后 002-补充 001的《光信•光坤•鸿佳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之投后监管服务协议之补充协议》第1条5.2.1项约定：“监管费按自然半年支付，每个自然半年末月结束后的 5个工作日内支付该自然半年度的监管费。当期监管费=∑结算期间每日应付监管费金额，首个结算期间为自甲方确认的本协议项下乙方入场之日至该日后首个自然半年末月届满之日，最后一个结算期间为上一个自然半年末月届满之日的次日至甲方确认的本协议项下乙方服务终止之日，其余结算期间为上一个自然半年末月届满之日的次日至本次自然半年末月届满之日，自然半年末月届满之日即6月30日/12月31日，自然半年末月届满之日次日即 7月1日/次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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